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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租賃契約書 (範本 ) 
 

立契約書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(以下簡稱甲方)與○○○

先生(以下簡稱乙方)因土地租賃事件訂立本契約，雙方同意之條件

如次： 

第一條：租賃土地所在地及使用範圍： 

所在地：坐落屏東縣長治鄉榮興段 0808-0000、

0836-0000、0837-0000地號土地（依本契約書甲方

附圖所示之指定區域）。 

使用範圍面積：3 甲及 3.6 甲。 

第二條：租期： 

自民國 109年 08月 01日起至 112年 07月 31日止共 3年。 

租期屆滿租賃關係即行消滅，甲方不另行通知。 

第三條：一、每年租金： 

每甲每年租金新臺幣○○○元整，○甲合計年租 

金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 

二、押租金： 

每甲押租金新臺幣○○元整，○甲合計新臺幣 

○○○元整。 

甲方於租賃期滿乙方交還土地時無息返還押租金，但 

乙方如積欠租金、違約金等債務時，甲方得扣抵之。 

三、乙方應於租期內每年 8 月 15 日前，1 次付清當年度之 

全部租金；押租金應於第 1年 8月 15日前 1次付清。 

第四條：使用租賃物之限制： 

一、乙方不得將土地做違背約定之用途及供非法使用，或

傾倒廢棄物，或存放危險物品、違禁品，影響公共安

全。 

二、未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將土地全部或一部分轉租、

出借、頂讓，或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土地，亦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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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其承租主體組織或負責人名義。 

三、乙方於租賃期滿或終止契約時應即整地回復原狀交

還，不得向甲方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費用。如將工作物或

農作物等遺留地上，視為拋棄所有權及其他權利，任由

甲方處置，費用由乙方負擔，不得異議。 

四、非經甲方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在土地上興建房屋或其

他固著物。 

第五條：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注意使用租賃土地，除因天災

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，因乙方或其共同生活人或第三人

之故意或過失之行為，致侵害甲方權益時，均應由乙方負賠

償責任。 

第六條：罰則： 

一、乙方不於租賃期滿或終止契約時交還土地，自租賃期滿

或終止租約翌日起，乙方應按月給付依土地月租金兩倍

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，直至交還土地為止。 

二、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者，甲方得終止契

約外，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之一切損失，並應按原租金

額給付至原租期屆滿之時。 

三、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四條第二款或第四款之規定者，甲方

得隨時終止契約外，已付之租金不予以退還，並應支付

每月租金額之違約金二十四個月。 

第七條：本契約由○○○為乙方之連帶保證人，關於乙方應給付租

金、損害賠償金、違約金等義務，與承租人負連帶責任，並

拋棄民法債篇第二十四節規定之一切抗辯權。 

第八條：其它特約的事項： 

一、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隨時終止租約： 

1.本會因公需要者。 

2.承租人積欠租金超過法定期限者。 

3.本會公告標售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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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違背本租約第二條及第四條之規定者。 

5.土地外圍鄰近馬路不得設置土堆圍籬，阻擋排水者。 

6.其他合於民法或土地法規定得終止租約者。 

二、土地之稅捐由甲方負擔乙方無庸代為扣繳，而乙方使用

上所應繳納之稅捐及道路溝渠工程等費用應由乙方自行

負擔。 

三、乙方身亡者，其租約當然終止，但經甲方同意得由其共

同生活之家屬換約續租，以原租賃期限所剩之期間為期

限。 

四、本租約所訂事項發生疑義之時應依甲方解釋為準。 

五、乙方違反本契約所列其中任一條款規定情形者，甲方得

終止契約，收回租賃物外，乙方應依約定給付甲方違約

金或賠償金。 

六、承租之土地，乙方不得向地政機關登記地上權。 

七、若因使用土地與他人發生爭議，由乙方自行負責，與甲

方無涉。 

八、租賃雙方文件之收受地址以本契約上之地址為準，如有

變更應以書面通知他方。 

九、本分會不負責供水，承租人不得自行申請用水；若自行

設置蓄水池，應經本分會同意，始可為之，並應於蓄水

池周圍設置圍籬，並豎立警告標示。 

十、申請用電，應經本分會同意，始可向台電公司申請，電

費由承租人繳納，租期屆滿，如未再續租，承租人應申

請撤銷電表，如未撤表，押租金不予退還。 

十一、乙方若有違約情事致甲方權益受到損害，如甲方依法

訴究所繳納之訴訟費、執行費及律師費等均歸乙方負

擔。 

十二、本契約經雙方同意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或其所屬民間

公證人公證，公證費由甲乙雙方平均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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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本契約如有涉訟，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十四、應受強制執行之事項： 

承租人若不依約給付租金、賠償金、違約金時，均應

逕受強制執行，連帶保證人就承租人不依約應給付租

金、賠償金或違約金，亦應逕受強制執行。 

第九條：環保條款 

一、乙方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之「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

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」第4條第1項規定，採取防止土地

遭受污染之管理措施，以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做好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。本契約土地如有發生污染情

形，乙方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、廢棄物清理法、土壤

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相關法令辦理，並負責繳交罰鍰，

以及污染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之調查評估、應變措施(含移

除及清理污染物等)及整治等一切費用，如造成任何損害，

乙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，概與甲方無涉。 

二、乙方對於本契約土地應善盡環境清潔維護管理，避免孳生

病源，且不得任意挖填土方或掩埋、堆置廢棄物，如因而

致甲方受有損害，乙方應負賠償責任。 

三、本契約土地如確有填土方需要時，應先徵得甲方書面同意，

除不得以建築廢棄土、爐石填土外，所填土方應為無污染及

符合內政部營建署土質代碼表B1、B2-1、B2-2、B2-3 、B3

及B4等6類之土方或天然級配，且乙方應會同甲方與政府核

可之環境檢測機構採樣檢驗及出具報告認可，以及符合環保

法令等相關規定後為之，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。本契約期滿

或終止時，乙方所填土方無償歸甲方所有，甲方亦得視情況

情形要求乙方清除，乙方不得拒絕，且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

賠償或補償。 

第十條：契約附件-投標須知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與本契約具相同效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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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：本契約一式 4份，除雙方各執 1份，以昭信守外，1份由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或其所屬民間公證人存查，1份由甲方所

屬屏東分會存查。 

 

 
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

法定代理人：董事長 ○○○ 

授權代理人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

            主任委員 ○○○ 

地址： 

 電話： 

 
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○○○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乙方連帶保證人：○○○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
